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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3 三期星 號四卄月二年一拾弍國民

/

、黃
寅
、雷
潤
强
？馬
勁
倫
、蒋
深
可
、梁
啟
覲
、向
外
阈
教
訓
附
和
H
本
之
舉»

晶城洪 M 
^̂
M

進會籌捐軍.

也H
見
日 

變
態
度
而

荐
政
、馬一

樂
、黃
華
達
、馬
維
謙
、、各

一
徒
樹
靄
、關
勳
鏡
、關
勳
舜
、關
傳
勳
、李
達
來
、、 

m
長
安
、副
希
倫
、葉
求
松
、曹
則
斌
、林
新
稲
各 

五
元
、、段
强
、鄭
華
燃
、司
徒
懿
榮
、許
長
兆
、 

各
拾•兀
，、乂
亞
省
迫
市
起
羅
毋
丘
九
拾
无
、、丙 

筋
埠
關
聲
f
五
元
、、關
紹
禎
、關
堯
波
、毎
拾 

亓
、、那
迪
五
元
、、卑
詩
肖
古
件
項
周
雒
船
、、周 

彩
家
各
十
元
、、朱
星
、梁
人
、各h
几
、、乂
济
炳 

堅
君
經
手
報
吿
、、瑞
英
昌
拾•兀
、楊
金
容
、吳
明 

德
、伍
時
就
、周
倫
各
五
元
、、乂
財
政
部
接
到
廣 

智
學
校
卜
二
元
、、朱
廣
煒
報
吿
、、紐
姐
路
埠
蔡 

儔
盛
捐
軍
費
坎
錦
拾.兀
、、

0
李 ®
辰
君
來
函
照
錄 

本
埠
輔
打
商
店
昨
接
上
海
中
國
信
託
公
司
李
他 

辰
來
函
，■
述
及
在
上
海
親
見
之
戦
事
情
现
照
錄 

如
下

敬
啟
者
昨
月
廿
八
夜
。本
埠
發
生
中
國
舆
日
本 

之
不
幸
事
，
其
地
點
在
北
四
川
路--
各
人
早
有 

預
備 
臨
時
電
避
；
惟
夜
間
事
變
，故
家
私
衣 

物
多
散
未
能
遷
出 
但
囘
國*
 僑
之
家
人
子
女 

G

所
相
識
之
學
生
。未
聞
有
殃
及
。。至
真
如
、 

一■

、崑
山
、無
錫
叠
 "
亦
未
有
波
及
之
事
。。 

一
近
日
各
人
載
電
詢
間
。。均
已
電
覆 
。祈
將
情
轉 

一̂
1
友
以
免
憂
慮•
。計
自
兩
方
開
火
。
直
至
今 

~
日
，我
十
九
路

—
守
原
防 
、節
節
勝
利
。料 

一
日
車
無stw

之
可
能
。。大
爲
失
色
。,
市
虜
商
店 

一si^。 C
惟®<

復
開
。。本
公
司
照
常
營
業--
各 

2

人
平
安
一
。   

9
 勿
多
念
一
此
次
十
九
路
里/
勝
利 

~•
、出
乎
意
料
所
及)-
閥
内
部
人
云
』。自
始
至
今 

T
 
不
過
以 

11 千
人
左
右
應
付H
方
：
尙
有
四
萬 

一
矣
未
有
機
會
開
工
；後
方
軍
器
糧
食
。件
件
充 

一
足
、在
處
各
人
安
心
。。餘
事
請
閱
西
報
。 

一i

呈
雪
搪
塞
自
由
車
公
路 

j 住
北
婁
野era

之
自
由
車
公
路"
於
前H
因
大 

jetw

客
。交
通
斷
絕
。，琨
雖
有
大
或
工
人
在
處 

一I
作
：
預
測
須
一 
星
期
久
。、方
可5^

交
通 

山
頂
之
雪
；
已 3
 什 
一 英
尺
深
云
。 

一一 

◎
皇
后
船
搭
客
目
擊
倭
賊
野®
 

一
需
丕
至
鹽.洲
皇
后
。
前
日
由
東
亞
抵
埔
：因 

一
輪   

@
上
海
崎
：
中
日^<13

發
。，故
各
搭
客 

一
多
目
視
戰
狀
。。據
向
居
本
埠
之
西
人
飛
行
家
代 

.
路
氏
。
及
保
架
氏
稱
。。日
軍
之
殘
暴 
爲
向
來 

一一所未見"
。在
上
海
時
。
時
見
有
小
核
子
被H
獸 

一
央
砲
擊
斷
足
。。有
雙
臂
齊
斷
者
。有
望
目
皆
失 

『者
。
慘
不
忍
覩
。。此
外
又 «
 見
華
人
婦
女
被
日 

一网用一̂

^

。。於
上
海
北
站
被
日
軍
佔
傾
時 

七
。在
車
站
之
工
人
共
计
五
名)
。被
日
軍
驄
之
立 

一於5

窮
决
。。其
中
有
車
站
站
長
祇
被
館
傷
壹 

一臂。
遂
臥
地
佯 *
。。兩
小
時
久
。，方
圖
走
免) 

一
不
料
又
被
日
軍
察
覺•
“再
下
憎
决
令
；
此
次
站 

一
長
乂
幸
誰
被
傷
他
臂♦
。再
次
佯
斃
許
久
：
卒
能 

一
逃
士
。
日
本
現
已
有
大
歐
飛
機
在
上
海
。、惟
日 

一
人
之
飛
行
術
不
甚
精 
，中
國
空
軍
有
兩
名
頂
好 

一
之
飛
行
家)
。惟
其
餘
多
少
經
験
。。致
毀
懷
許
多 

一III 悟
。。有
一
次
見
華
飛
行
家
豈
名
。
與
日
飛
機 

一
戰
後
受
傷
。
飛
機
育
一 
部
旦
撃
壞
。。惟
受
傷 

一
者
仍
能 

Ai 囘
飛一2：

場"
。當
時
華
空
軍
副»
 長
黃 

一某見 w
 9
不
知
査
第
械
撃1?"
。

6I| 乘IS

债
圖 

一代其»
員
報
復
。
不
料 8
機
敗
鳩
：
黃
跋
長
凌 

一
空
僅
百
尺
。"
竟«
 地
喪
命•
一
現
有
許
多
外
國
飛 

一疗家一 
在
上
海
求
加
入 *
空
軍
服
務 
。惟
皆
欲 

一
得
每
月
大
百
元
美
金
之
薪
金
，
華
政
府
是
以
不 

一
能
聘
之
云
。又
有
美
人
烟
草
出
產
家
打
克
氏
。。 

一
謂
前
此
在
上
海
之
英
美
官
員
。，多
以
中
國
息
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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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之
野
蠻
實
禽
獸
不
如
』。

貳
兀
、至
捐
二
兀
牛
、與
皆
元
者
亦
由
多
云 

■
岡
州
支
社
演
說
盛
况

附
助
中
國
二
件
閘
北
平
民
被
日
軍
無
故
慘
殺
首 

不
知
其
般
。祗
時
見
貨
車
堆
滿
屍
館
投
於
黄
浦 

江
中
。
日
本
軍
兵
視
一 
槪
華
兵
爲
賊
匪
。。豈
槪

啟
者
國
難
已
深
於
水
火
日
禍
有
用
於
豺
狼
奪
我
邊
陲
而
未
聲
復 

侵
伐
淞
滬
而
肆
毒
丁
茲
扶
危
救
國
全
繫
苞
桑
若
此
可
忍
吾
國
人 

將
繼
台
灣
朝
鮮
之
痛
永
爲
木
屐
兒
之
奴
隸41m

■
民
覆
有
武 

守
土
有
責
而
兵
革■
精
端
頼
增
援
方
能
鼓
動
士
氣
以
資
持
久
我 

華
僑
陸
梁
異
域
恨
未
能
規
冒
矢
石

68彼族一，从
广
&
k

式輸 

財
本
爲
匹
夫
匹
歸
南
責
同
人
等
本
洪
門
貳
百
餘
年
赦
國
陳
成 

茲
拒
日
籌
捐
军6^

着
着
進
打
仰
我
各
塢
僑
胞
备
人
熟
心 

捐
助
或
埠
小
人
稀
所
捐
無
多
未
便
自 s
 者
統
請
寄
交A
局
代
爲 

彙
寄
尤
爲
樂
從
賣
輿
亡
及
能
躋
於
列
强
之
上
者
在
此
竟
舉順 

我
僑
梓
速
起
拒H
共
紆
國
離"
也

財
政
部
收
麻
處

晚"
。開
六
十

埠
函
，
岡
州
書
社"

期
演
講
會
，
首
由
主
席
林
耀
强
、解
釋
講
頭
〔人 

才
與
國
家
之
關
係
、隨
有
勞
達
堂
、蘇
秋
、林
喜 

連
、宋
勝
、林
派
、蒋
勤
等
、依
題
發
揮
、、博
占
談 

今
、各
有
所
長
、聽
者
人
悅
、至
拾
時
半
散
曾

00 

聞
下
期
講
題 
爲
綁
濟
與
社
會
之
關
係
云 

■
雄
城
洪
門
拒
日
會
籌
款
續
誌 

城
埠
函
。
洪
門
之
拒
日
協
進
會 
前
日
演
劇
所

平
民
爲
冷
館
隊"

所
謂
上
一
黃
禍
一
即
現

時
之
戰
爭
盖
日
本
定
意
先
克
服
亞
洲
。
然
後 

再
進
而
克
服
全
世
界
，
有
許
多4
上
海
日
人
極 

反
對
日
軍
之
懵
橫
，件
日
本
亦
已
有
非
戰
之
學 

生
暴
動
發
生
，，日
瓶
因
受
上
海
戰
爭
之
影
像 

大
有
革
命
之
危
險
云
一)

◎
中
華
基
督
教
會
廿
週
紀
念
腐3
 

本
埠
中
華
基
督
教
會"
於
昨
十
九
日
晚
八
点
。。 

舉
行
成
立
第
廿
週
年
紀
念
慶
典
。由
中
文
夜
學 

校
長
周
來
君
主
席 
宣
布
開
會
理
由
：請一̂
 

君
祈
禱'
「全
体
富
財
政
員
董
宜
春
將
歷
年 

数
目
當
衆
宣
布
。
各
人
虽
目
清
楚
。
品
爲
滿 

意
。
隨
開
演
說
會
：
相
繼
敦
睛
會
艮
典
品
。C

中 

文
教
授
翰
元 
與
鄭
重
平
曾
擇
善
等
君
。登
壇 

發
揮
偉
論
。，言
言
金
玉
、聽
者
感
動
。、掌
聲
大 

作
“•當
時
該
會
中
英
文
夜
學
各
男
女
學
生
。及 

各
教
友
。
清
清
一
堂U
建
慶
間
一
並
間
以
琴 

韻
歌
聲- 
悠
揚
飮
暢
。
人
皆
悅
樂 
有
大
藤
展 

之
氣
象
：
至
上
点
鐘
乃
開
茶
會
：
盡
歐
而
散
。。 

誠
盛
會
也
“

收
之
欵
：除
費 

第
卜
九
跆
車)

外
。、港
澹
r
元
。、以
摘
勞 

誌
前
報"
。茲
者
中
華
酒
樓
。。

於
月
之
什
號
。，日
夜
生
意
收
人
之
欺"
二
百
九 

拾
四
元
六
毛
九
仙
，一
折
半
數
爲
九
拾
七
元
二
一
毛 

®
 捐
該
會 
熟
誠
救
國
二
可
謂
加
人
宜
等
矣C0
一 

■
維
城
台
山
總
會
館
春
謙
紀
盛 

一 

維
城
函
。
台
山
總
會
館
。。於
月
之
卄
一
麟;
擧 

行
春

!6•"
日
塌
假
座
北
京
酒
樓 
夜
塲
假
座
香 

江
酒
樓:
筵
開
十
餘
席
。
藉
以
聯
邑
僑
之
歡
。 

作
介
眉
壽
之
舉
。
時
fih
点
，各A
區
臓
袂
赴 

席
，首
由
正
主
席
林
君
壽
民
、，宣
布
春
議
旨
趣 

，繼
請
副
主
席
羅
君
超
然
。，發
揮
聯
絡
厶
福
興 

辦
总
之
大
意
，、卽
開
懐
暢
飮 
酒
至
敬
巡

c  

復
由
正
主
席
林
壽
民
君
宣
佈
拒
日
事
情:
各
團 

寵
紛
紛
捐
欺
一
。我
台
山
會
館
。向
來
對
干
慈
善 

公
益
不
落
人
後
。。此
次
拒H
救
國
，。我
台
僑
應 

本
匹
夫
融
責
之
義
。尤
當
努
力
勢
0
籌
集
巨 

欵
一
由
本
總
會
名
義
電 ®

。是
否
贊
成
等
語
。。 

隨
請
副
主
席
羅
甘
超
然
、及
林
君
大
如
、羅
君
小 

白
、林
君
德
緖
、黃
君
廷
述
、李
君
汝
晃
、相
繼
發 

一揮：
意
旨
均
主
張
喘
致
進
行
；
計
即
席
捐
得
銀 

宣
百
四
十
人
元"
。並
當
塲
椎
舉

811 捐
員̂

名
。。 

.限 -
星
期
內
募
集
大
欺
。
爲
第
壹
步
之
進
行
。。 

隨
後
設
法
作
長
久
之
計
。計
當
塲
捐
款
最
多
者 

一。林®
&
君
什
元
：
林
大
如
君
拾
九
元
。
捐
五 

元
者
亦
品
多:
至
深
夜
然
後
散
席
。
誠
盛
會
也 

■
邦
人
偷
柴
被
判
罰

城
埠
廿
三
日
電:
華
人
黄
勝
。。亞
弼
季
；及
馬 

永
。
被
拘
控
偷
取
印
度
人
之
板
黄
；
今
朝
在 

市
警
衙
提
審"
、各
被
吿
皆
自
認
有
罪
。，由
法
官 

判
决
毎
人
罰
欵
五
元:
或
監
禁
拾
日 
據
被
吿 

等
之
律
師
稱
；
被
吿
各
人
因
失
業
貧
苦
一。不
得 

已
痛
柴
求
煖
云
「人
名
俱 8
 音
」：

■
美
人
要
求
政
府
抵
制
日
本 

礎
盛
頓
廿
三
日
電
：
據
總
統
府
傳
出
消
息
。
對

4

帰
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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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雲埠龍：所緊要通吿 

主
价
二
埠
車
梨
役
蘭
拿
及
各
小
匾
展
期
三
個
月 

記
如
由
三
月
豈
日
起
至
il月
卅
壹
日
止 

爲
通
吿
事
。本
公
所
於
氏
國
貳
拾
年
五
月
三
日
・
召
集
全«
大
會 

•
・
爲
舉
行
註
册
・
業
經
議
次
通
過
・
除
前
已
交
基
本
金
實
業
義
捐 

外
，由
民
國 廿
豈
年
起
，毎
名
每
年
徵
收
常
年
經
費
宜
大 
兀
：
若 

不
依
章
盡
足
義
務
。欠/

過
兩
年
者
，倘
遇
有«

«..等
事
投
訴 

:
本
公
所
次
不
受
理
在
案
・
已
遵
章
註
册
缴
足
義
務
者
固
多
・
而 

未
註
册
及
未
繳
義
務
者
亦
復
不
少
，茲
爲
愼
重
起
見•
^
^
居 

遠
方
昆
仲
未
及
週
知.。再
登.報
通
吿
。展
期
叁
個
月
：
由
三
月
壹 

日
起
・
至 
tl.月 #
 
一
日
止"
仰
未
甘
册
及
未
盡
足
義
務
各
昆
华
： 

誚
預
早
註
妥
，冉
過
此
期
限
门
是
爲
自
繰
・
凡
我
昆
仲
，各
宜
遵
照 

・
勿
延
致
餌
。切
切
此
佈

茲
將
本
所
重
要
簡
章
列
后 

第
三
條
義
務
分
甲
乙
丙
丁
四
種
如
下

- 
甲)
凡
各
兄
弟
要
缴
納
基
本
金
三
元
由
本
公
所
給

151 收
像
得
享 

本
公
所
各
項
储
利
其
前
經
徽
交
者
可
毋
庸
再
缴 

(
乙 
本
公
所
之
常
冲
經
費
全
賴
各
兄
弟
擔
任
擬
每
人
每
年
征
收 

仟
費
壹
元
由
本
公
所
給
同
收
條
以
昭
愼
重 

(
丙 
凡
各
兄
弟
要
缴
納
實
業
義
捐
五
元
由
本
公
所
給
囘
收
條
得 

享
本
公
所
各
項
權
利
其
前
經
缴
交
者
可
母
庸
再
微 

(
丁
本
公
所
若
運
舉
辦
公
益
慈
善
等
事
要
籌
欵
時
各
兄
弟
均
宜 

樂
力
捐
助
以
勸
美
舉

在

隼

 

閒

 

◎
各埠僑胞救国連動 

▲
卡
技
利
函 
本
埠
華
僑
拒H
後
援
會
。"
爲
慰 

勞
馬
占
山
將
軍
募
捐
及
演
劇
一
共
籌
得
坎
銀
宣 

千
三
百
餘
兀
。此
款
應
早
日
邁
去
、因
爲
前
日 

各
報
載
有
供
景
惠
將A*

僑
寄
囘
馬
聲
之
欺
扣 

留
等
語)
病
會
爲
愼
重
起
見 
特
派
胄
簣
、馬 

百
週
、何
林
君
案
W
尾
梳
銀
行
査
問,是
否
能 

担
保
直
接
交
到
馬
將
軍)
。皎
總
行
囘
電 
以
不 

能
對:
後
由
華
僑
全
体
大
會
議
决
、電
潘
大
洋 

四
千
元 
一，由
上
海
中
國
銀
行;
交
國
民
政
各 

政
部
轉
交
馬
占
山
將
耳
。

—此
欵
已
于
二
月
十
三 

日
妥»
 
共
支
坎
銀
壹
千
貳
百
零
七
元 四
毫
五 

仙
，茲
將
電
文
錄
後

上
海
中
國®
 行
交
國
民
政
府
財
政
部90
電«
 

大
洋
四
干
元
；
轉
交&
 占
山
儒
師
。"
辦
妥
卽 

覆♦
加
拿
大
卡
城
華
僑
拒
日
後
慌
會 

海
倫
馬
占
山
將
軍
鑒
；
茲
電#
 滬
國
府
財
政

第
四
條
權
利
凡
各
兄
弟
對 

.權
利
交
甲
乙
丙
丁
四
種
如 

(
甲)
凡
兄
弟
無
辜
惨
受
外
一

種
義
仙
已
盡
足
者
得
受
下
開

凌
投
訴
本
公
所
者
查
明
確18

不

平
小
公
所
必
盡
力
相
助
代
爲
伸
雪

(
乙)
凡
兄
弟
若
有
事
爭
執
投
訴
本
公
所
者
本
公
所
必
持
平
排
解

以
息
爭
訟 

(
丙)
凡
兄
弟
中
或
有
一 

囘
國
調
治
又
無
人

於
美
國
各
部
教
育
家 
及
經
濟
家 
對
日
實
打
經

齊
困
苦
疾
病
查
其
確
無
醫
費
或
要 

本
公
所
當
代
爲
發
部
募
捐
以
盡
互

部
大
津
四
千
元
，:8
^
<
將
軍
搞
師
；
如
妥
收f

濟
杯
葛
之
要
求
一
美
總
統
賀
華
氏
。。表
示
不
接 

。。卽
電
覆 
、 加
拿
大
卡
城
華
焦
日
後
援
會
，納
態
度
」
政
界
以
美
政
府
擬
小
輔
助
國
聯
會
抵 

制
日
貨L
亦
不
欲
自
動
抵
制H
貨
云
一 
聞
最
近 

向
美
政
府
要
求
對
日
本
經
濟
絕
父
之
舉:
是
由 

一
夏
話
大
學
校
長
棲
路
氏
丿 
及
奥
體
奧
大
學
教
授 

迫
架
氏
。』所
發
起
。C

由
一
百
五
拾
七
名
大
學
教 

授2
代
表
十
七
省
內
四
十
七
處
大
學
簽
名
附
和 

UC
紐
約
埠
又
有
律
師
，商
家 
裁
判
官
。政
治
家 

科
學
家
等
領
袖
」。二
百
七
十
名
。
宜
佈
贊
成
此 

舉
云
。。

相
扶
持
之
義
至
於
年
老
不
能
操
工
欲
间
祖
國
苦
無
舟
資
者 

亦
照
此
例

丁
凡
兄
弟
欲
過
別
埠
營
生
向
本
公
所
取
介
紹
書
而
入
別
埠
之 

龍
岡
公
所
或
名
義
堂
及
本
姓
兄
弟
所
立
之
團
籠
者
本
公
所 

當
樂
爲
介
紹
給
與
篇
卷
崖

#-各
埠
昆
仲
聯
給

「職
員
注1
」

▲
夭
寅
比
函 
本
埠
華
僑
拒H
會
已
譽
上
海 

大
洋 
一 千
元 
電 «
 歸
國 
。以
獎
兵
士 
以
壯
軍 

心
。"
計
馬
輔
政
捐
坎
銀
木
拾
元
，黃
先
求

lit 元 

•■'x
裕
文
十
二
元
。
陳
明
遠
拾
兀
；陽
僵
拾
 

元
。。黄
錦
鏡
、811

望
修
、爲
立
志
、&
鴻
輝
、曾
能 

爆
、曾
能
光
、各
捐
七
元
、馬
福
連
、馬
認
修
，、陳 

明
進
各
六
元
、爲
輔
政
夫
人
、禺
寶
珠
女
士
、、馬 

立
筆
、馬
炎
政
、用
立
續
、爲
源
政
、馬
博
政
、、陳 

潤、第儲、曾煥
、胡
進
、張
文
澤6
伍
元
、庸
夫
、 

黃
和
、黃
義
、李
牛
、馬
連
有
、馬
廣
就
、馬
啟
政
、 

馬
大
逢
、馬
善
利
、馬
立
相
各
三
元
，黃
傑
文
、馬 

長
順
、黄
參
、曹
燮
、蘇
英
、沈
朝
、龔
孔
懐
、會
 

滚
、馬
榮
想
、St

光
祥
、馬
光
場
、馬
泗
政
、、禹
梧 

俊
各
貳
元
五
毛
，黃
賢
照
、鄺
锥
修
、黃
煥
仕
、馬

本
公
所
於
是
年
貳
月
一

召
集
第
壹
次
職
員
會
議
爲
、〔is

員

集
會
現
則
案 
表
决
凡
有
事
開
會
極
員
不
出
席
者
於
徵
信
錄
宣 

爲
通
吿
事
。。V

捐
助
李
観
連
義
兄
部
發
出
已
久
。。據
党
近
公 

堂
報
吿
。。謂
俄
期
缴
部
者
固
多 
，而
未
缴
者
亦
不
少
：
仰
各
埠 

公
堂
執
事
先
生
。，對
於
未
繳
該
部
者
：
請
卽
連
銀
繳
交
党
近
致 

公
堂
。。以
應
支
用
。。而
利 
*r事
可
也
。。此
佈
，。

中*
民
國
廿
壹
年
二
月
廿
日

▲
正81

: 

昨
本*

城
埠
廿
二
日
電
。
曾
在
本
琼
華
人
適 

適
軒
俱
樂
部
工
作
數
年
之
華
女
新
蘇
培 "
前
因 

犯主，
例
；
被
拘
判
决
有
罪
等
語
一、茲
査
適
適 

奸
並
無
偏
魔
事
女
工
作
之
事
：
實
西
報
謬
傳
： 

特
此
更
正
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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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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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m

汝利愼致公堂膏助香油 

周
住
銃
五
元 
费
學
五
元 
馬
本
維
叁
元 
徐
水
贰
元
贰
五 

周
險
鉄
t
c
 
族
培
能
吳 
昂
麥
官
 
*
■
 

周*
烈 
«
 
均 
雷
爵
豳 
周
準
搬
培
植
 
黃
器
球 

勞
一
亮
林
南
 

每
张
兀 

廖
羣
又
貳
元• 

伍
林
桐 
一 元
五 
馬 
成

賣

元

五

： 

陳
雲
寶 
馬
命
 
a
道
明 
周
世
振 
雷
松 
毎
壹.兀

孽.

統
理
男
女
老
幼
内
外. 

全
科
花
柳
奇
難
頑
虛 

在
別
埠
將
病
僵
，■" 

函
吿
可
曹
保
段
第 

寓
黃
制
衙
醫
館
〕

,

Yat  Ping  W
ong*  

198  ELastiiigs  St,  E,  

Vancouver*,  B
.  C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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邊疆優园
。乃
英
雄
育
起
用
武
之
秋
，避
阈
to 危.
一
實
儼*
捐
資 

救
助
之
候•
茲
者
旧
够
殘
・
佔
我
胸
上.
悍
然
出
兵
億
够
褰 

鯨
呑•
東
北
三
省
齟
繡
山
河
・
慘
遭
蹂 

88・
滿
洲
卅
裕
坤
酷
更
一 

悉
受
裁
。封
豕
長
蛇
・  

w

食
上
円
伸
寸
入
呎
・
摄
通
舒
原

侵
佔
上
海■
担
賊
復
仇•
所
望
年
乎
猛
土
・
國
聯
不
足
恃

:.•!爸
艰
 

離
憑•
我
政
府
知
事
迫
于
眉
睫•
通
電
全
國
將
土.
齊
起
鑫
»• 

幸
我
第
拾
九
费•
奮
揮
戈
・®
啟
橐
■
常
寒
證
 •)
若
能
加 

以
慰a
•
更
俊
捐
資
援
助
・當
必s
^
^
l
s
s
^
 

特
發
起
組■

日
救
國
後
撰
・
里M

S.!

遣
漫
函
嗜
*
 

仰
海̂

^

・
向
來
熱
心
愛
憫
詹
普
繰
火
室36^^

 

能̂

^

助
，奪
力
输
將.
毀
扉
宙
事
于
蔓
子
冬
議
 

肋
邊■
不
鼠
羊
之
卜
式
・
自
占
前
多㈱
士•
干
今
不
少
仁
人9
飘

觀E
日
電
報
傅
來•
東
北
有
位
同
胞
女
子■
濡
一
小
累
朗
雷
 

能
备
寒
心
・
紅
顏
亦
知
救
國
：
我
倫
度
粟
捐
^
^

動
 

能
大
像*

值
駒. <
 呑
三
島
倭
奴
・
國
威
窯
揚
聲
健
亚
您. 

國
，̂

B

胞
胃
揖
助
。使
我
將
士̂
^
恢
復
堂
•
還
我
山 

河 •
3
^
8
%
甌
之
養
，共
曾
家
发
年
，豈
不
美 ®. 

，■
占
尾
利 ̂
埠
矗
拒
晟
魯
職
盘
。

正
主
應
亀1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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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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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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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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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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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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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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禺
大
作
黃
羅

胡
天
感 

督
：
M
M
 
黃
崇
富
劉
診
雒 

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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炳
銓
曾
韜

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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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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